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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为便于广大读者学习使用民法典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结合法条内容及
阅读习惯，我们全新打造了民法典速查通一书。本书秉承了编排科
学、新颖、实用，且易于携带、检索方便的特点，在确保法律文本准
确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编辑加工处理。

本书主要特点如下：

1.注明条文主旨，概括法条精髓，帮助读者提高检索效率，迅速把握
法规的脉络。

2.在目录及正文中将民法典各编关联司法解释对应于各编之下，便捷
读者查找。

3.在民法典主法条之下增设【相关规定】版块，此部分既包括与民法
典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也包括民法典配套司法
解释的规定，覆盖全面，关联检索。

4.精选便携开本，双色设计，版式疏朗，提升阅读体验。

5.扫描封底二维码，获取最新电子增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20年5
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5号公布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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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二章 自然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节 监护

第三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四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三章 法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营利法人

第三节 非营利法人

第四节 特别法人

第四章 非法人组织

第五章 民事权利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意思表示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第四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

第七章 代理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委托代理

第三节 代理终止

第八章 民事责任

第九章 诉讼时效

第十章 期间计算

第一章

基本规定

条文主旨为编者所加，下同。

第1条 【立法目的和依据】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
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2条 【调整范围】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3条 【民事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的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侵犯。

第4条 【平等原则】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5条 【自愿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
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第6条 【公平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
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7条 【诚信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
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8条 【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
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9条 【绿色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第10条 【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
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56页’

第1条、第2条

第11条 【特别法优先】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第12条 【民法的效力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

自然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13条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起止时间】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
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相关规定



民法典 第15条、第16条

第14条 【民事权利能力平等】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第15条 【出生和死亡时间的认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
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
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
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相关规定

民法典 第1121条

第16条 【胎儿利益保护】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
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
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相关规定

民法典 第115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57页’

第4条

第17条 【成年时间】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
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

第18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
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19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相关规定

民法典�第145条、第1143条

劳动法

第15条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遵守
国家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57页’

第5条

第20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相关规定

民法典 第144条、第1143条

第21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适用前款规定。

相关规定

民法典 第144条

第22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
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
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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